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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市监函〔2019〕14 号   

 

 

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、市局各业务科室、各直

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做好全市无照经营查处规范工作，根据国务院《无

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市场监管局相关

工作安排，现就 2019 年全市查处和规范无照经营专项工作（以

下简称“查无工作”）安排如下。 

一、健全组织领导，做好工作统筹协调 

市局查处和规范无照经营工作由企业个体监督管理科牵头，

相关业务科室配合。各县（区）局和市局直属单位在机构改革期

间，应当继续履行无照经营查处和规范工作的工作职能，明确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，并根据机构改革工作进度及时调整和完善本

单位查处和规范无照经营工作领导机构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查

无工作领导机构与当地事中事后监管协调机构统一。在当地党委

政府未进行工作职能调整前，各县（区）局应当继续履行政府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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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工作综合治理的牵头职责，发挥部门间查无工作联动机制，协

调日常监管和执法工作。 

二、整治范围和重点 

（一）整治重点 

1．将从事餐饮、电子游戏、网吧、旅馆、食品、棋牌室、

化学危险品、易燃易爆物品、游艺场所、农资、中介服务，以及

其他涉及危害人身健康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威胁公共利益和安

全、破坏环境资源等经营行为的市场主体作为重点行业进行监

管。 

2．将校园周边、居民社区、集贸市场、城乡结合部，以及

车站、机场、医院周边等人员集中地区作为重点区域进行监管。 

3．将春节、国庆等重要节假日及寒暑假、中（高）考作为

重点时段进行监管。 

（二）整治要求 

1．凡在本行政区域内应当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而未申办

营业执照的行为，要予以整改，限期办理营业执照。 

2．在本行政区域内已经领取了营业执照，但经营范围中有

需取得许可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即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，要采

取“双告知”模式，告知申请人需要申请审批的经营项目和相应

的审批部门，并由申请人书面承诺在取得审批前不擅自从事相关

经营活动。按规定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移送处理或进行情况通

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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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区别对待，依法处理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坚持依法

行政的基础上，对危害人身健康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威胁公共

利益和安全、破坏环境资源的无照经营行为，坚决依法予以查处

取缔；对从事个体经营、无严重社会危害的无照经营行为，要加

强教育引导，督促办照，必要时应当提供便捷的办照服务；对法

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豁免登记的经营行为，如农民在集贸市场销售

自产农副产品或者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豁免办照范围不作为无

照经营行为查处。 

三、多措并举，确保查无工作落到实处 

（一）各单位要将查无工作作为一项日常性、基础性工作进

行全面统筹安排。在日常执法工作中，要将市场经营主体的营业

登记情况作为主要事项进行检查和记载，特别对推行商事登记制

度改革后，在登记时实施承诺制的登记事项要认真检查。 

（二）认真贯彻国务院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和事中事

后监管意见，厘清工作职责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学习

和宣传国务院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，按照《办法》和《广

元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决定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广府发〔2016〕26 号）文件要求，按照“谁

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明确监管责任，依法

规范无照经营行为。 

（三）建立常态化、规范化的抄告工作机制，形成部门间工

作合力。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建立信息通报常态化工作流



- 4 - 

程，充分利用全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交换平台等现有技术条件，

建立规范化移送（通报）机制，制作格式规范统一的移交送达文

书，确保移送工作送达到位、移送资料齐备。 

（四）认真部署，及时总结。各单位要做好本单位 2019 年

度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工作安排，并在 11 月 30 日前形成工作总结

报送至市局企业个体监督管理科。 

四、加强工作督导 

各县（区）局和经开区分局应当根据工作实际，及时对基层

所日常查无工作和相关执法工作进行督促指导。市局根据日常掌

握情况对各县（区）局和经开区分局查无工作进行考评，并作为

对各县（区）政府综治目标考核内容。 

 

 

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19 年 3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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